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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说明文档提及的内容如有变动，请以实际系统为准。

1. 概述

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系统院系用户可以上报、查看实习数据等。

院系用户的登录地址为：https://sx.chsi.com.cn/htgl/。推荐使用谷歌最新版本浏览器

访问系统。

1.1. 修改个人信息

右上角点击用户信息可修改个人信息、修改密码、退出登录。

修改个人信息时，按页面提示修改后点击【确定】，即可保存成功。

图 1 修改个人信息

2. 实习数据上报

院系用户可上报本院系的实习数据、查看或者编辑实习数据，上报的数据将由学校用户

审核。

图 2 实习数据上报

https://www.google.cn/chrome/
https://www.google.cn/chrom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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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：

 上报规则见 2.5.上报实习数据规则。

 为避免重复上传，在本月上传的同一学号、课程代码、实习开始和结束时间、实习单位

的数据将会覆盖原数据，但不能覆盖本月之前的数据。如果要大量修改本月之前传错的

数据，请先删除错误数据再上传。

 若实习数据已被学校用户审核通过后，院系用户重新提交了相同的数据，系统会更新已

有数据，并且把实习数据的状态变成待审核。

2.1. 上报实习数据列表

院系用户可查看本院系实习数据。筛选条件可展开显示，通过学生姓名、学号、专业、

实习类型等条件查询实习数据。

列表中展示学生实习数据，包括学生姓名、学号、所在省份、学校、专业、实习信息等，

列表下方有横向滚动条可滑动查看实习数据。

列表页面可操作的功能包括：

 上报实习数据

 查看实习数据

 编辑实习数据

 删除实习数据

 批量导出实习数据

2.2. 无新增实习数据

如无需要上报的实习数据，可点击【无新增实习数据】按钮，上报本月实习数据为无新

增实习数据。

图 3 上报实习数据

图 4 无新增实习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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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 单个上报实习数据

点击【上报新增实习数据】或【继续上报】，选择单个上报，依次填写学生的实习信息。

点击【确定上报】，保存数据。

提示：

 专业无法填写且不可更改。

 如有多名校内指导老师，请点击校内指导老师姓名下方的“+”添加。

 填写规则见 2.5.上报实习数据规则。

图 5 单个上报实习数据

2.4. 批量上报实习数据

从列表上方点击【下载地区代码表】【下载上报模板】，上传时请使用系统中下载的表

格模板。

图 6 下载地区代码表和下载上报模板

点击【上报新增实习数据】或【继续上报】，选择批量上报，将包含学生实习数据的表

格上传到系统中，系统会反馈上传结果。如有上传失败的数据，可下载上传失败原因表格，

修改正确后，即可重新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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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：

 上报规则见 2.5.上报实习数据规则。

 单次上传表格内数据不可大于 2万条。

图 7 批量上报实习数据

2.5. 上报实习数据规则

字段名 是否必填 填写要求

学号 必填 1-20位。若为联合培养学生，请填写学生学籍所在学校

的学号，并由学生学籍所在学校上传数据

学生姓名 必填 2-80字。填写与学籍系统一致的姓名

入学年份 必填 只需填写年份数字，格式要求 20xx的四位数字，如 2022

院系 必填 学生所在学院（系）准确全称。若为联合培养学生，填

写学籍所在学校的院系信息

专业 不可填 系统自动填写

班级 必填 班级名称或班号，不超过 32字。若为联合培养学生，填

写学籍所在学校的班级信息

课程名称 必填 课程名称，不超过 200字。一般包括独立设课课程和课

内实习课程

课程代码 必填 校内课程编号，在学校内代表唯一课程，不超过 50位

学分 必填 填写格式：课程学分（实习所占的学分）。对于独立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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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的实习，课程学分与实习学分相同；对于课内设置实

习环节的课程，实习所占的学分据实填写。例如：2（2）
表示一门 2学分的独立设课实习，2（0.5）表示 2学分

的课程中有 0.5学分的课内实习

实习类型 必填 包含三种实习类型：认识实习、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

认识实习：学生由学校组织到实习地点参观、观摩和体

验，形成对专业的初步认识的活动，一般在大学一、二

年级实施（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、师范生教育见习等归

为认识实习）

专业实习：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后，通过运用专业知

识解决特定问题，加深对专业知识理解和运用的活动。

一般在大学二、三、四年级实施（医学生临床见习、跟

师学习等归为专业实习）

毕业实习：学生具备一定实践岗位工作能力后，在专业

人员指导下，辅助或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的活动。一

般在大学四、五年级实施（医学生临床实习、师范生教

育实习和教育研习等归为毕业实习）

实习组织形式 必填 包含两种实习组织形式：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

集中实习：由学校统筹安排的实习，时间、地点相对集

中

分散实习：由学生自主联系并确定实习单位，并经学校

批准开展的实习，时间、地点相对分散

实习方式 必填 包含四种实习方式：现场实习、模拟实习、虚拟实习和

远程实习

现场实习：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

模拟实习：在“模拟法庭”等拟真环境中进行的实践教学

活动

虚拟实习：利用信息技术和虚拟仿真等手段建设的虚拟

工作场景，在此虚拟场景上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

远程实习：原本计划安排在线下的实习，因为疫情等因

素影响改为通过远程方式所进行的实习, 类似于远程办

公（2023年春季学期起，原则上不应再出现远程实习）

学年 必填 本次实习所属学年，固定格式，格式要求“20xx-20xx
学年”，如 2022-2023学年

校内指导老师姓名 必填 校内指导老师姓名，如需添加多位指导老师，单个上报

可点击“+”添加，批量上报以中文逗号隔开，如“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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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姓名 2”，若有重名，按校内区分规则填报即可。建

议填报不超过三位指导老师

实习单位名称 必填 准确填写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全称。如果在校内不具有

法人资格的二级单位实习，填写学校名称。对于 “田野

写生”“现场采访”“野外考察”“社会调查”等没有

固定单位的实习，可填写实习内容名称。若同一门课程

存在多个实习单位的情况，每一个实习单位填写一条记

录，每一条记录的实习起止时间填写第一次实习开始的

日期和最后一次实习结束的日期，相应“实习天数”填

写在每个实习单位的实际实习天数

实习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必填 在企事业单位（法人单位）实习的，准确填写“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”；如无，填“无”

实习地区及代码 必填 单个上报可输入城市名称搜索，批量上报可在页面下载

地区代码表，填写格式：地区名-地区标准码。例如，江

苏省无锡市梁溪区-320213，地区名一般精确到县（区）

级，地区标准码为 6位地区标准代码，可通过下拉菜单

选择

实习详细地址 必填 实习所在地点的通信地址，不超过 200字

实习开始时间 必填 第一次实习开始的日期，单个上报可从页面直接选择；

批量上报格式“yyyy-MM-dd”，如 2022-01-01。对于独

立设课课程，实习开始时间为课程开始日期；对于课内

实习课程，则为实际开始实习日期

实习结束时间 必填 最后一次实习结束的日期，单个上报可从页面直接选择；

批量上报格式“yyyy-MM-dd”，如 2022-01-01。对于独

立设课课程和课内实习课程，实习结束时间均为最后一

次实习结束的日期。若同一门课程在多个单位实习，每

次实习填写一条记录，实习结束时间均填最后一次实习

结束的日期

实际实习天数 必填 实际实习天数（一般不包括非工作日），如 2022年 10
月 10日到 2022年 12月 2日每周实习一天，则实习天

数写 8天。实习天数最小单元为 0.5天

实习岗位 必填 实习岗位名称

实习报酬（元/月） 必填 月薪标准，单位为元。如为日薪可以以“日薪*22”来计

算"日新"，如无报酬， 可以填 0

企业指导人员姓名 必填 企业派给的指导人员姓名，如无明确指导人员，可以填

“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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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 查看实习数据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点击某一条实习数据对应的【详情】，进入详情页面。

详情页面展示实习单位校验状态、审核状态、学生信息、上报信息。

图 8 查看实习数据

2.7. 编辑实习数据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点击某一条实习数据对应的【编辑】，进入单个上报弹窗页面，

编辑信息后，点击【确定修改】保存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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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编辑实习数据

2.8. 删除实习数据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点击某一条实习数据对应的【删除】，可单条删除实习数据。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勾选多条实习数据，点击列表上方【删除】，可批量删除勾选的

实习数据。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点击列表上方【全部删除】，可删除当前查询结果所有数据。

删除操作后，数据不可恢复，请谨慎操作。如误删数据，可重新上报实习数据。

图 10 删除实习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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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全部删除实习数据

2.9. 批量导出实习数据

上报实习数据列表中，先查询要导出的数据，再点击列表上方【批量导出】，可导出实

习数据。

图 12 批量导出实习数据

3. 实习数据上报进展统计

展示本院系实习数据上报进展统计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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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3 实习数据上报进展统计

4. 实习数据上报须知

本页面为上报实习数据相关要求，请仔细阅读。

5. 实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

可根据搜索条件查询实习单位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图 14 实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6. 实习培养方案上报

院系用户可上报本院系的实习培养方案数据、编辑或删除实习培养方案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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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5 实习培养方案上报

提示：

 上报规则见 6.4.上报实习培养方案规则。

 为避免重复上传，同一课程代码、开课学期、授课对象年级、授课对象专业的数据将会

覆盖原数据。

6.1. 上报实习培养方案列表

院系用户可查看本院系实习培养方案。通过课程代码、课程名称、开课学期等条件查询

实习培养方案。

列表中展示实习培养方案，包括课程代码、课程名称、开课院系、开课学期等，列表下

方有横向滚动条可滑动查看实习培养方案。

列表页面可操作的功能包括：

 上报实习培养方案

 编辑实习培养方案

 删除实习培养方案

6.2. 单个上报实习培养方案

点击【上报实习培养方案】，选择单个上报，依次填写实习培养方案信息。点击【确定

上报】，保存数据。

提示：

 上报规则见 6.4.上报实习培养方案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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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开课院系默认登录账号所属院系且不可更改。

 如授课对象年级或授课对象专业有多个，请点击输入框下方的“+”添加。

图 16 单个上报实习培养方案

6.3. 批量上报实习培养方案

点击【上报实习培养方案】，选择批量上报，点击【下载实习培养方案上报模板】，将

实习培养方案数据的添加到下载的表格模板中，点击【上传文件】，将包含实习培养方案数

据的表格上传到系统中，系统会反馈上传结果。如有上传失败的数据，可下载上传失败原因

表格，修改正确后，即可重新上传。

提示：

 上报规则见 6.4.上报实习培养方案规则。

 单次上传表格内数据不可大于 2万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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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7 批量上报实习培养方案

6.4. 上报实习培养方案规则

字段名 是否必填 填写要求

课程代码 必填 校内课程编号，在学校内代表唯一课程，不超过 50位

课程名称 必填 不超过 200字

课程类别 必填 如必修、选修等，按照校内真实情况填写。不超过 20字

开课院系 必填 不超过 50字

授课对象专业 必填 若授课对象专业为所有专业，填写“所有专业”；如需添加多

个授课对象专业，单个上报可点击“+”添加，批量上报以中

文逗号隔开，如“专业一，专业二”。不超过 500字

授课对象年级 必填 如大一、大二等，按照校内真实情况填写，如需添加多个授课

对象年级，单个上报可点击“+”添加，批量上报以中文逗号

隔开，如“大一，大二”。不超过 50字

开课学期 必填 如春季学期、夏季学期、秋季学期等，按照校内真实情况填写。

不超过 50字

总学分 必填 格式要求为数字，整数部分最多 3位，小数部分最多 2位

实习学分 必填 格式要求为数字，整数部分最多 3位，小数部分最多 2位

总学时 必填 格式要求为正整数，不超过 3位

实习学时 必填 格式要求为正整数，不超过 3位

授课教师 必填 授课教师真实姓名，如需添加多位授课教师，单个上报可点击

“+”添加，批量上报以中文逗号隔开，如“姓名 1，姓名 2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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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200字

6.5. 编辑实习培养方案

实习培养方案列表中，点击某一条数据对应的【编辑】，进入单个上报弹窗页面，编辑

信息后，点击【确定修改】保存数据。

图 18 编辑实习培养方案

6.6. 删除实习培养方案

实习培养方案列表中，点击某一条数据对应的【删除】，可单条删除实习培养方案。

实习培养方案列表中，勾选多条数据，点击列表上方【删除】，可批量删除勾选的实习

培养方案。

删除操作后，数据不可恢复，请谨慎操作。如误删数据，可重新上报实习培养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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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9 单条删除实习培养方案

图 20 批量删除实习培养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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